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實施計畫
1、 活動依據：
1、 屏東縣政府102年9月26日屏府教社字第10229238100號函。
2、 活動目的：
1、 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課程目標，以達到「責任」、「環保」、「尊重」、「關懷」之目的。
2、 檢閱本縣幼童軍訓練成效並相互觀摩，以增進幼童軍技能。
3、 培養幼童軍活潑樂觀、日行一善、服務人群的態度。
4、 透過分站闖關遊戲、探索教育、體驗課程及參訪等活動、培養關懷自然生態，保護環境愛地球之情操。
5、 培養新世紀，有耐力、有能力、有信心和愛心，主動學習、團隊合作的好兒童。
3、 活動主題：「海洋教育生態情、環保童軍領航行」
4、 指導單位：教育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台灣省童軍會
5、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童軍會
6、 承辦學校：屏東縣東港鎮以栗國民小學
7、 協辦單位：林務局屏東林管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慈惠醫專
8、 活動時間：103年1月21日（星期二）至1月22日（星期三） 
9、 活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中心、小墾丁渡假村、鵝鑾鼻公園、
              墾丁森林遊樂區            
拾、參加對象：
1、 凡本縣已(未)登記之幼童軍團、社區團均可報名參加，每小隊7人(另需有帶隊老師1人，請學校務必以7人成隊報名，不足7人請事先和鄰近學校合併完成)。
2、 歡迎外縣市幼童軍團報名參加。
3、 本次活動住宿小木屋，男女幼童軍分開編隊報名為原則。
4、 參加人數：以800人為原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5、 營本部各工作人員請勿兼任服務員，服務員及工作人員請學校給予公差假。
拾壹、活動報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2年10月31日(星期四)止。
2、 報名處：屏東縣東港鎮以栗國民小學教導處(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25號)
3、 報名費(含交通、膳食、住宿、門票、茶點、活動、保險、紀念品等)：
1. 幼童軍及帶隊老師，如於報名截止前完成本縣103年童軍三項登記之學校服務員及團員，每人優待新台幣200元整，僅收2000元整。
2. 未完成本縣103年童軍三項登記之學校服務員及團員，則收費每人新台幣2200元整。
4、 洽詢電話：8322816轉12 溫昇泓主任        學校傳真：8354400
5、 同意書：(如附件一)，參加者帶回給家長簽名後留校(團)存查。
6、 報名表：(如附件二)
7、 因應路途遙遠學校報名便利，報名方式如下：
(1) 報名費用連同報名表於期限內親至本校辦理。
(2) 以郵寄(或傳真)報名表方式於期限內先行報名(10月31日止)，並於11月5日前補繳報名費完竣【可匯款繳費，注意事項如附件三】
拾貳、活動經費：
1、 工作人員報名費
(1) 營本部及各組工作人員參加費：每人新台幣1000元整。
(2) 工作人員及各校帶隊服務員參加費由服務學校(單位)相關經費支付。
二、活動經費不足部分由屏東縣政府籌措補助。
拾參、活動內容：
1、 童軍活動
(1) 營地參觀及認識環境，體會地球公民愛護環境之重要性。
(2) 幼童軍技能研習，增進童軍訓練效果。
(3) 小隊時間，落實童軍小隊制度精神。
(4) 在營火晚會中，展現幼童軍才藝，營造活潑快樂溫馨的氣氛。
2、 海洋教育：參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中心，認識世界珊瑚、台灣海域及世界水域之生物內涵，體驗定向越野、認識大鯊魚，落實海洋教育。
3、 環境生態教育：在墾丁森林遊樂區和鵝鑾鼻公園，透過闖關遊戲、探索、體驗課程及大地遊戲等活動，培養關懷大自然，保護環境愛地球之情操。
   四、活動配當表：（如附件四)。
拾肆、組織職掌：（如附件五)
拾伍、參加人員須知：
1、 本次活動住宿小木屋，所有參與人員均發給紀念品:T恤、帽子、背包各乙份。
2、 第一天請穿著童軍制服、或此次活動T恤，第二天可穿著學校體育服裝。（請另備禦寒夾克及輕便活動服裝。）
3、 請自備盥洗用具、換洗衣褲、拖鞋、手電筒、原子筆、輕便雨衣、水壺等。
4、 幼童軍、幼女童軍請攜帶健保卡，交由帶隊老師保管，活動結束後發回。
5、 交通車至指定地點接送，應準時抵達(見活動手冊說明)。
6、 請各小隊先習唱活動手冊指定歌曲及練習營火節目。
7、 遵守營地生活公約(如附件六內容)。
8、 離營前請帶隊老師填寫活動意見調查表，提供研討改進參考。
拾陸、研習進修：
     工作人員及帶隊服務老師參加行前研習者，核給研習時數3小時。
拾柒、活動獎勵：
1、 工作績優人員依規定函報縣府獎勵。
2、 凡帶隊老師參予2天活動，且負責1小隊（7人）以上者核敘嘉獎乙次。
3、 表現績優小隊頒發榮譽旗。(競賽要點如附件七)
附件一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年       班學生                 
參加本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如有身體不適，願配合主辦單位全力進行最妥適之照顧。
    此致
                   國民小學幼(女)童軍團
              家長簽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02 年        月       日



※此同意書請原校留校存檔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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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屏東縣        鄉(鎮、市)      國民小學103年度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報名表
	編號
	隊名
	職稱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份證
字號
	性別
	葷/素
	衣服
尺寸
	地       址

	1
	第(  )小隊
	小隊長
	
	
	
	
	□ □
	
	

	2
	第(  )小隊
	隊員
	
	
	
	
	□ □
	
	

	3
	第(  )小隊
	隊員
	
	
	
	
	□ □
	
	

	4
	第(  )小隊
	隊員
	
	
	
	
	□ □
	
	

	5
	第(  )小隊
	隊員
	
	
	
	
	□ □
	
	

	6
	第(  )小隊
	隊員
	
	
	
	
	□ □
	
	

	7
	第(  )小隊
	隊員
	
	
	
	
	□ □
	
	

	8
	第(  )小隊
	服務員(教師)
	
	
	
	
	□ □
	
	

	
	第(         )小隊帶隊教師(服務員)行動電話：                              幼童軍(    )人  幼女童軍(    )人    素食(    )人    □與學生同住                                                              
                                                             □與其他服務員同住

	尺寸
胸圍
衣長
尺寸
胸圍
衣長
34
34
22
L
42
28
36
36
22
XL
44
39
S
38
26
2L
46
30
M
40
27
3L
48
31
衣服尺寸為：
辦理學生保險，學生住址請寫學校地址即可
本表掛於以栗國小網站www.ylps.ptc.edu.tw表單填寫完後請E-mail至deepredblue@gmail.com 
或傳真至08-8354400(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
承辦人或團長：              學務(教導)主任：           校長兼主任委員：


附件三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報名費匯款注意事項
1.煩請各校報名工作之承辦人，完成報名表填報手續後，請於即日起至102年11月05日前，
  將此次冬令營活動報名費匯款至以栗國小代理公庫(屏東縣以栗國小保管金專戶)。
2.請填妥下列【完成匯款通知表單】傳真至08-8354400以栗國小總務處，再以電話確認完成
  匯款報名手續｡
3.如有疑問，請洽08-8322816轉13以栗國小行政助理陳先生。匯款資料如下：
解款行庫：0077523第一銀行東港分行
解款帳戶：屏東縣以栗國民小學
解款帳號：752-30-094-124
解款地址：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路)25號(以栗國小)
解款人電話：(08)8322816 #13  傳真：(08)8354400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報名費匯款【完成匯款通知表單】

	1.匯款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2.匯款金額
	新台幣＄                      元(阿拉伯數字即可)

	3.匯款機關(學校)
	

	4.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含手機)
	

	5.付款行庫
	                 匯款帳號末五碼為：              

	6.報名人數
	學    生      人×＄2000元＝＄         元(完成三項登記)
帶隊老師      人×＄2000元＝＄         元(完成三項登記) 學    生      人×＄2200元＝＄         元(未完成三項登記)
帶隊老師      人×＄2200元＝＄         元(未完成三項登記)
工作人員      人×＄1000元＝＄       元
總計報名費：＄                  元

	7.E-mail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配當表
	   日期
時間
	1 月 21 日 星期二
第一天
	1 月 22 日 星期三
第二天

	6:00-7:00
	準備時間
	起床盥洗

	7:00-8:00
	搭車出發
	晨檢早餐

	8:00-8:30
	
	升旗晨間活動

	8:30-9:00
	報到(海生館遊客中心)
	地質生態巡禮
  港口吊橋-風吹砂-龍磐公園-鵝鑾鼻公園

	9:00-9:40
	開幕式(海生館大王魷魚廣場)
	

	9:40-12:20
	海生館導覽暨闖關活動(第一分營)
1.珊瑚王國2.世界水域3.台灣水域
	9:40-10:40
	鵝鑾鼻公園
	1.大地遊戲(第一分營)
2.童軍探涉活動(第二分營)

	
	
	10:40-11:40
	
	1.大地遊戲(第二分營)
2.童軍探涉活動(第一分營)

	
	海洋教育(第二分營)
1.定向越野闖關 2.鯊魚黑幫課程
	
	
	

	
	
	11:40-12:30
	午    餐

	12:20-13:00
	午    餐
	
	

	13:00-15:30
	海生館導覽暨闖關活動(第二分營)
1.珊瑚王國2.世界水域3.台灣水域
	12:30-13:00
	地質生態巡禮
鵝鑾鼻-船帆石-青蛙石

	
	
	13:00-15:00
	墾丁國家森林公園
自然生態環保之旅暨
闖關活動

	
	海洋教育(第一分營)
1.定向越野闖關 2.鯊魚黑幫課程
	
	

	15:30-16:30
	前往小墾丁渡假村
	15:00-15:40
	閉幕式

	16:30-17:30
	抵達營地
分配小木屋住宿、認識環境
	

	17:30-19:00
	晚餐聯誼
	

	19:00-21:00
	營    火
	

	21:00-22:00
	工作會報
	


附件五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組織與工作執掌
一、活動組織：
會    長：曹啟鴻
副 會 長：黃國安、鍾佳濱、黃肇崇、劉水復、李清聖
營 主 任：顏慶祥
營副主任：許沛祥、王文華
諮詢委員：李達平、楊英雪、邱儷婷、龔麗貞、張秀菊、吳慧玲、王鳳美、郭文路、
          盧慶仁、林輝雄、許天賜、蕭清來、黃賢德、洪振旭、李文生、洪玉燕、
          陳得興、林榮洲、王家瑞、湯博榮、許金元、楊榮仁、王國亨、黃國慶、
          陳長瑞、林俊傑、印永生、簡建如。
榮譽總幹事：許淵博(以栗國小家長會長)
總 幹 事：洪美珠(以栗)
副總幹事：鍾筱美(家社科)、李文生(萬丹)         
營務委員：參加學校校長
第一分營主任：蔡誌山（退休校長）   副分營主任：王英明（高士）
第二分營主任：鄭福仁（仁和）       副分營主任：林進生（萬隆）
行政組組長：溫昇泓（以栗）         副組長：呂淑雲（童軍會）趙錫清（家社科）
                                           劉富陞（萬丹）  張明哲（督學室） 
活動組組長：蘇武信（童軍會）       副組長：余坤朋（東港）  蘇傳桔（新埤國中） 
營地組組長：祝玉麟（光春）         副組長：王國亨（潮州） 
膳食組組長：洪振旭（忠孝）         副組長：駱淑華（以栗）
交通組組長：葉信宏（大成）         副組長：余美瑩（興化） 
生活輔導組組長：蕭清來（中正）     副組長：楊瑞麟（牡丹）
服務組組長：黃大峰（四林）         副組長：黃靜敏（以栗）
研修組組長：賴慶龍（童軍會）       副組長：許照榮（屏教大實小）
資訊組組長：張永強（潮和）         副組長：陳榮華（潮和）
總務組組長：阮金俊（以栗）         副組長：張簡振豐(大潭)  吳俊岩（以栗）
                                           陳弘智（以栗）
二、工作執掌：
(1) 行政組：
1. 工作計畫之擬定。
2. 公文處理。
3. 受理報名、編組。
4. 各組工作之聯繫協調。
5. 長官來賓接待。
6. 其他不屬各組之事項。
(2) 活動組：
1. 本營活動編排與工作協調。
2. 集會參觀活動等之規劃執行。
3. 活動器材之設計與準備。
4. 擔任團長副團長指導幼童軍活動。
5. 其他有關活動事宜。
(3) 營地組：
1. 營地建設及營地佈置。(配合服務小隊)
2. 營帳分配與維護。
3. 衛浴設備及就寢營帳分配與管理。
4.  音響器材架設、音控、管理、維護。
5. 其他有關營地事宜。
(4) 膳食組：
1. 膳食之安排與供應。
2. 用餐地點之分配。
3. 其他有關膳食事實。
(5) 交通組：
1. 交通車輛之洽租、簽約。
2. 搭車之編排與指揮。
3. 行車安全之注意。
4. 其他有關交通事宜。
(6) 生活輔導組：
1. 輔導各團生活教育事宜及生活競賽評分。
2. 評鑑幼童軍諾言規律實踐情形。
3. 配合活動組輔導各項活動。
4. 其他有關生活輔導事宜。
(7) 服（醫）務組：
1. 茶水供應。
2. 衛生設備的提供。
3. 安全衛生及救護工作。
(8) 總務組：
1. 辦理庶務及採購物品等工作。
2. 進行上網招標相關事宜。
3. 辦理參加人員保險。
4. 會計、出納等經費預算、決算工作。
(9) 研修組：
1. 設計團長、服務員進修活動內容、核發研習證明或核准時數。
2. 配合活動組設計幼童軍分站活動及教師探索體驗研習。
3. 其他有關進修事宜。
(10) 分營主任
1. 主持分營各項集會。
2. 督導各團進行各項活動。
附件六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生活公約
1、 我們要時時做到「幼童軍的諾言和規律」。
2、 我們要隨時注意服裝、儀容和營地內務的整潔。
3、 遇見夥伴們要打招呼，面帶微笑，互相禮讓。
4、 我們要分工合作發揮小隊精神，爭取團隊榮譽。
5、 我們要遵守營地作息時間，準時參加活動。
6、 常用「請」、「謝謝」、「對不起」。
7、 我們要保握行善的機會，隨時隨地幫助他人、服務公眾。
8、 我們要重視團體的紀律，不隨意離隊，適時小隊歡唱，把歌聲洋溢營區。
9、 我們要愛護公物，節約用水用電，不損害花草樹木及公共設備，離營時要把營地復原。
10、 不製造垃圾，不亂丟垃圾，見到垃圾紙屑應隨隨手撿起，維護營地的整潔。
11、 不穿拖鞋於營區亂逛，離開營舍應服裝整齊。
12、 我們要遵守營地生活公約，追求榮譽，做個活潑可愛的幼童軍。
附件七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生活競賽實施要點
一、依據：本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活動實施計畫。
1、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縣童軍會
（二）承辦單位：屏東縣以栗國民小學
三、辦理日期：
中華民國102年1月21日至1月22日(二天一夜)。
四、實施方式：
(一)由生活輔導組工作人員，會同活動組工作人員，就各團參加活動及生活動態，以小隊為單位加以評分。
(二)每團遴選優秀小隊接受表揚。
(三)評分內容：各項活動50％、營地生活30％、營舍整潔20％。
(四)評分表格如附件八。【另行設計】
附件八
屏東縣103年幼童軍冬令營生活競賽評分
	     年     月     日   評分者：      

	團
次
	  項目
小隊
	各項活動
50％
	營地生活
30％
	營舍整潔20％
	合計

	第
分
營
第
團
	一
	
	
	
	

	
	二
	
	
	
	

	
	三
	
	
	
	

	
	四
	
	
	
	

	
	五
	
	
	
	



□幼童軍 □幼女童軍





附件四-活動配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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